附件1
普宁市2018-2020年科技创新发展
专项资金(知识产权项目)申报指南

一、企业知识产权贯标认证后补助项目
对2018-2020年首次通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 29490-2013）国家标准认证的企业,以后补助形式进行支持，给予每家企业1万元补助。以点带面促进贯标工作在全市企业开展。
申报要求：
1.填写《2018-2020年普宁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知识产权项目)申请表》；
2.申报项目承诺书；
3．《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5.提交银行开户证明复印件；
6.委托他人代办的需出具代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身份证或户口本）。
二、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认定奖励
对2018-2020年获得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认定的企业给予奖励，每家10万元。
申报要求：
1、填写《2018-2020年普宁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知识产权项目)申请表》；
2. 申报项目承诺书；
3.获得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认定的文件或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5.同时申报多项奖励需逐项提交申请表及佐证材料；
6.提交银行开户证明复印件；
7.委托他人代办的需出具代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身份证或户口本）。
三、国家专利奖/广东专利奖配套奖励
对2018-2020年获得国家专利奖/广东专利奖项目给予配套奖励，国家专利金奖及优秀奖分别每项给予10万元及5万元奖励；广东省专利金奖及优秀奖分别每项给予5万元及3万元奖励。
申报要求：
1、填写《2018-2020年普宁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知识产权项目)申请表》；
2. 申报项目承诺书；
3.获得国家专利奖/广东省专利奖的相关文件或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4.获奖项目专利证书复印件；
5.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6.提交银行开户证明复印件；
7.委托他人代办的需出具代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身份证或户口本）。
四、专利申请资助及奖励
2018-2020年获得授权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申报要求：
1. 填写《2018-2020年普宁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知识产权项目)申请表》；
2. 申报项目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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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缴费（申请费、实质审查费、年费等）的收据（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5.专利权人为单位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登记证等有效证件复印件；专利权人为个人的须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6.单位申请的提交银行开户证明复印件；个人申请的提交银行卡复印件；
7.委托他人代办的需出具代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身份证或户口本）。
备注：
1.第一专利权人地址为普宁市行政区域内的单位或个人。
2.中国专利需获得授权且申请专利资助及奖励时专利的法律状态为有效，才给予奖补。
3.所有申请奖补对象以国家知识产权局反馈的名单为准，不在名单内的不给予奖补。
4.在2018年度名单内（2017年12月底申请的列在2018年任务清单）但已领取2017年专利奖补资金的不再补助。
5.当年没有电子申请、有非正常专利申请及非法代理行为的申请人不予资助或奖励。

